鄢陵县自然资源局

鄢陵县自然资源局是县政府工作部门，为正科级。

【负责人】

书记：王  峰

局长：刘雨晴

【办公地址】

鄢陵县花都大道869号

【联系方式】

0374-7162605

【办公时间】

国家法定工作日

夏季：上午 8:00-12:00 下午 15:00-18:00

冬季：上午 8:00-12:00 下午 14:30-17:30

【主要职责】

（一）履行全县全民所有土地、矿产、水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和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贯彻执行自然资源和国土空间规划及测绘等法律法规，起草相关规范性文件草案并监督检查执行情况。

（二）负责全县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贯彻执行国家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的指标体系和统计标准，建立统一规范的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制度。实施自然资源基础调查、专项调查和监测。负责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成果的监督管理和信息发布。指导全县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工作。

（三）负责全县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贯彻执行国家各类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统一确权登记、权籍调查、不动产测绘、争议调处、成果应用的制度、标准、规范。建立健全全县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负责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登记资料收集、整理、共享、汇交管理等。指导监督全县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

（四）负责全县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工作。贯彻执行国家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统计制度，负责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核算，编制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根据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划拨、出让、租赁、作价出资和土地储备政策、合理配置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并监督实施。负责自然资源资产价值评估管理，依法收缴相关资产收益。

（五）负责全县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组织拟订全县自然资源发展规划，贯彻国家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标准并组织实施，建立政府公示自然资源价格体系，组织开展自然资源分等定级价格评估、自然资源利用评价考核，指导节约集约利用。负责自然资源市场监管。组织研究自然资源管理涉及宏观调控、区域协调和城乡统筹的政策措施。

（六）负责建立全县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制度，组织编制并监督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开展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建立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预警体系。组织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等控制线，构建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建立健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研究拟订城乡规划相关措施并监督实施。组织拟订并实施土地等自然资源年度利用计划。负责土地等国土空间用途转用工作。负责土地征收征用管理。

（七）负责县级规划的编制和审查报批，指导乡镇各类规划的编制并监督实施。负责县城规划区及县政府确定的规划管理区域内建设项目的选址、用地、工程规划管理和规划核实，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负责全县村镇规划的规范、指导，监督工作；拟定小城镇和村庄规划有关规定、发展规划并指导实施。负责全县规划技术服务和督导工作；管理全县规划设计市场。

（八）负责统筹全县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牵头组织编制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并实施有关生态修复重大工程。负责自然资源生态修复、国土空间综合整治、土地整理复垦、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等工作。牵头建立和实施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制定合理利用社会资金进行生态修复的相关措施，提出重大备选项目。

（九）负责组织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落实国家耕地保护政策，负责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组织实施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和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监督占用耕地补偿制度执行情况。

（十）负责管理全县地质勘查行业和地质工作。编制地质勘查规划并监督检查执行情况。管理地质勘查项目。监督管理地下水过量开采及引发的地面沉降等地质问题。负责古生物化石的监督管理。

（十一）负责全县测绘地理信息管理工作。负责基础测绘、地理国情监测及测绘行业管理。负责测绘资质资格与信用管理、监督管理地理信息安全和市场秩序。负责地理信息公共服务管理。负责测绘标志保护。会同有关部门规范和监督指导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的建设运行维护。

（十二）推动全县自然资源领域科技发展。制定并实施自然资源领域科技创新发展、人才培养规划和计划。组织制定技术标准、规程规范并监督实施。组织实施重大科技工程及创新能力建设，推进自然资源信息化和信息资料的公共服务。开展全县自然资源领域对外合作。

（十三）根据县委、县政府授权或自然资源督察机构安排，对镇政府落实中央和省、市、县关于自然资源和国土空间规划的重大方针政策、决策部署及法律法规执行情况进行督察。查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国土空间规划及测绘重大违法案件。指导全县自然资源和规划有关行政执法工作。

（十四）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十五）有关职责分工。

1.与县农业农村局的有关职责分工。县自然资源局负责用于占补平衡的新增耕地测算、认定工作；县农业农村局负责高标准农田建设新增耕地测算、认定工作。

2、河道采砂管理的职责分工。县水利局负责全县河道采砂的行业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县公安局负责河道采砂治安管理工作，依法打击河道采砂活动中的违法犯罪行为。交通运输、自然资源、农业农村、应急管理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助做好河道采砂监督管理工作。

3.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有关职责分工。城市规划、建设以及其他行政管理部门负责专业技术强的违法违规行为认定、城市规划核实、专业技术鉴定、资质资格和专业技术核准、质量安全监督检查、工作中发现违法事项移交、行政处罚中涉及行政认可事项落实等管理职责；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执行具体行政处罚权及相应的行政强制权，负责城市巡查、监督和问题发现以及查处落实；建立健全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协调联动机制，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将与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有关的行政许可和管理信息及时通报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应将实施行政处罚的情况和发现的问题通报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并提出管理建议。

4、与县民政局的有关职责分工。县民政局会同鄢陵县自然资源局组织编制公布行政区划信息的鄢陵县行政区划图。

5、与县人民防空办公室的有关职责分工。县自然资源局牵头负责城市地下空间规划和开发利用的管理工作。县人民防空办公室参与城市地下空间规划的审查工作，负责审批、监督检查涉及人民防空防护内容的地下空间工程，对不符合人民防空防护要求的予以处罚、督促整改。

【内设机构职责】

（一）办公室。负责机关日常运转工作，承担文电、会务、机要、档案、史志年鉴以及新闻宣传、安全保密、政务公开、信息化工作。承担机关资产管理、机关后勤服务等工作。

（二）人事教育股。承担机关、所属单位的干部人事、机构编制、劳动工作和系统内干部职工思想教育、业务培训工作；负责局属机关公务员、直属单位股级干部和后备干部的管理工作；负责指导全县自然资源人才队伍建设等工作；负责机关离退休干部工作。

（三）政策法规股。承担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起草工作。承担机关有关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和清理工作。推进全县自然资源系统法治建设，组织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承担行政复议、行政应诉有关工作。承担对全县自然资源和国土空间规划等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工作。落实自然资源违法案件查处的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并推导实施。承担部门权责清单和“双随机、一公开”工作。承担本部门审批事项政务优化工作。负责各类自然资源的审查报批；负责行政服务工作窗口的各项工作；负责本部门权责清单中各类行政审批事项的办理；牵头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职能转变相关工作。

（四）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股。根据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的指标体系和统计标准，建立自然资源定期调查监测评价制度。定期组织实施全域性自然资源基础调查、变更调查、动态监测和分析评价。承担全县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成果的汇交、管理、维护、发布、共享和利用监督。拟订全县基础测绘规划。建立和管理国家测绘基准、测绘系统。规范和监管全县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的建设。监督管理民用测绘航空摄影与卫星遥感。落实全县测绘行业管理政策，监督管理测绘活动、质量，管理测绘资质资格。落实全县地理信息安全保密政策并监督实施。负责地理信息成果管理和测量标志保护，审核全县重要地理信息数据。负责地图管理，开展国家版图意识宣传教育。

（五）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股。负责落实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规范和技术标准。负责全县土地等自然资源年度利用计划管理工作。承担各类土地用途转用的审核报批工作。开展重大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工作。拟订城乡规划管理等用途管制规范性文件并监督实施。负责全县重点项目建设和自然资源要素保障工作。贯彻执行国土空间规划相关政策，承担建立全县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组织编制国土空间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并实施定期评估；指导和审核涉及国土空间开发利用的重大专项规划；开展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推进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制度；统筹全县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市开发边界等控制线划定工作；负责全县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审核及报批工作；负责全县村镇规划的业务指导及相关工作。

（六）耕地保护监督股。落实耕地保护政策，组织实施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负责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占用和补划的监督工作。负责落实耕地占补平衡管理工作。承担土地征收征用管理工作。承担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登记、统计和信息发布及压覆矿产资源审批管理、矿产地储备工作。实施矿山储量动态管理，建立矿产资源安全监测预警体系。监督地质资料汇交、保管和利用，监督管理古生物化石。完成局党组交办的其他工作。承担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政策研究及相关规范性文件拟订工作，组织拟订实施县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承担国土空间综合整治、土地整理复垦、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等工作。承担生态保护补偿相关工作。指导全县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作。

（七）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所有者权益股。落实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和一、二级市场交易规则并组织实施，依法依规对自然资源交易平台和交易活动进行监督，组织开展自然资源市场调控。负责全县自然资源市场监督管理和动态监测，建立自然资源市场信用体系。建立和完善政府自然资源价格体系和公示制度。组织开展自然资源分等定级价格评估。完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标准，开展评价考核，指导节约集约利用。完善和落实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政策和统计制度，承担自然资源资产价值评估和资产核算工作。编制全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拟订相关考核标准。组织实施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划拨、出让、租赁、作价出资和土地储备政策。承担报县政府审批的改制企业的国有土地资产处置。

（八）鄢陵县自然资源督察办公室（信访股）。落实自然资源督察相关政策、制度和工作规则，落实国家、省、市自然资源督察机构工作部署，协调配合国家、省、市自然资源督察机构开展督察工作；根据授权，承担对全县自然资源和国土空间规划等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工作。贯彻执行全县自然资源执法监督标准规范；负责县级执法事项和重大案件调查处理，组织协调跨区域违法案件查处工作；指导乡镇自然资源执法监督工作和机构队伍建设；开展执法稽查和业务培训。负责受理群众来信、接待群众来访，为来信来访群众提供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咨询服务；交办、转送及协调处理重要信访事项；指导全县自然资源系统信访工作和机构队伍建设，组织开展自然资源信访工作业务培训。

（九）财务与审计股。承担全县自然资源专项收入征管和专项资金、基金的管理工作。拟订有关财务、资产管理的制度，负责机关和所属单位财务及国有资产监管，负责部门预决算、政府采购、国库集中支付工作。管理基本建设及重大专项投资、重大装备。承担财政和社会资金的结构优化和监测工作，拟订合理利用社会资金的相关措施，提出重大备选项目。指导涉外项目实施。承担机关财务工作。组织实施内部审计工作。

（十）县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办公室。负责落实国家各类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统一确权登记、权籍调查、不动产测绘、争议调处、成果应用的制度、标准、规范。承担指导监督全县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建立健全全县统一的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管理登记资料。

鄢陵县自然资源局二级机构介绍

（一）鄢陵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机构规格相当于正股级，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主要任务：受县土地收购储备委员会委托，具体承担土地收购储备、整理、资金融汇、招商引资、组织招投标、土地房产拍卖等业务工作；根据政府对土地供应的调控力度，管理由政府依法收回的违法用地，闲置抛荒土地及无合法使用权的国有土地、并纳入储备土地范围：在县土地收购储备委员会的指导和监督下、管理和运作土地收购资金及其他具体事务。

（二）鄢陵县国土空间综合治理服务中心。承担国家、省、市安排全县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工程及重点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的组织实施；负责在全县范围选择和运作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承办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的评鉴，验收和复核工作；管理、使用有关土地开发整理专项资金，承办土地开发整理专项资金概（预）算初步审查，参与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财务监督；检查资金使用、效益评价等工作。

（三）鄢陵县自然资源综合保障中心。事业性质，机构规格相当于股级，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主要任务：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审查、实施和相关决策等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工作；承担为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提供技术支撑和服务工作；为社会提供各类项目用地选址、建筑、市政、景观工程等咨询技术服务；完成局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四）鄢陵县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机构规格相当于正股级，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主要任务：负责全县土地登记、房屋登记、林业登记、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待过渡期后接收）等不动产登记办证的事务性和服务性工作；负责全县不动产登记信息平台数据库的建设、运行、维护和更新；负责不动产权利证书的保管工作；完成县自然资源局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五）鄢陵县城乡规划事务中心（正科级）。机构规格相当于正科级，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

